
大余县教育体育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设备
使用和归档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执法人员正确合理使用执法音像记录

设备（执法记录仪等），提高执法人员自我约束、自我防范

意识，维护当事人及民宗执法人员合法权益，有效减少涉法

信访、投诉，保障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加强执法监督，

结合我局民宗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执法时，语音、录像应同

步摄录，集中管理、规范归档，确保视听资料全面、客观、

合法、有效。

第三条 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记

录信息，应当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

第二章 使用

第四条 执法人员在使用执法记录仪之前，应当对设备



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无故障，主电池和备用电池电量充足，

内存卡有足够储存空间，并按照当前日期时间调整好设备时

间。

第五条 执法人员在开展以下工作时必须使用执法记

录仪。

（一）执法巡查、值班备勤的队员必须领取执法记录仪，

认真核对核验各项功能，确保能够正常使用。

（二）执法巡查前，统一将执法记录仪摄像头佩戴在上

衣左侧肩袢，开启执法记录仪电源，随时准备按规定启动摄

录功能。

（三）执法队员在重点点位盯守，协助有关部门维护大

型活动现场秩序时，必须启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

（四）执法队员在对轻微违法行为进行劝阻、纠正时，

必须启动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并保证连续录制，不得

间断。

（五）执法队员处理一般违法行为时，执法队员自到达

现场之时起，要开启执法记录仪进行录音录像，记录执法现

场的过程。

（六）执法队员在处置敏感和重大执法案（事）件过程，

在启动执法记录仪的同时，还要视情使用录音笔、摄像机、

带视频摄录功能的照相机、车载视频摄录设备，实行全程录

音录像。

（七）遇有当事人不配合工作时，可以手持记录仪进行

取证，并明确予以警告和告知，取证过程要保持连续性。



（八）执法时因执法记录仪电量耗尽、存储空间耗尽或

机器故障等无法进行记录时，应立即上报，及时排除故障。

视情停止执法活动，或用其他音像设备进行执法记录。

第六条 使用执法记录仪执法时，执法队员应先告知当

事人“您好”，本次执法过程将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过

程中队员要严格履行法定程序，使用执法规范用语。

第三章 管 理

第七条 各使用部门负责执法记录仪的日常管理、维护，

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执法记录仪使用管理的第一责任

人，要按规定做好执法记录仪的保管和养护，避免因使用不

当造成执法记录仪损坏。

第八条 各部门持有使用执法记录仪的执法人员，负责

设备的日常养护管理工作，负责对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听资

料逐日逐案存储，按日整理成影像资料集中交由市局责任追

究考核办公室归档保存。

第九条 执法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

规定，对执法记录仪妥善保管和维护，严禁违反使用说明书

要求操作执法记录仪，严禁转借其他单位和个人使用。执法

记录仪因故障或损坏不能使用的，使用单位应及时安排维修。

第十条 执法记录仪实行“谁佩戴、谁负责”的原则，

使用人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操作执法记录仪，严禁随

意拆卸，因保管不善、使用不当造成执法记录仪丢失、损坏

的，按相关规定予以赔偿，对故意损坏执法记录仪的，除原

价赔偿外，还要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一条 对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听资料应采取输入

数据库、刻盘保存等方式完整留存，任何人不得对原始记录

的数据进行删节、修改，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当事人、外部

单位或者社会提供现场执法记录的内容。

第十二条 各部门应严格按照下列程序对执法记录仪

进行管理。

（一）每日工作结束时，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将当日

执法记录仪所摄入的执法检查信息妥善存储。

（二）每周工作结束时，执法人员要将一周所摄入的视

听资料进行整理，并在每周一将所有采集信息上报局机关信

息采集员，由信息采集员统一集中存储，任何人不得私自复

制保存执法记录信息。

（三）视听资料一般情况下保存不少于三个月，遇有投

诉、信访等情况要延长保存时间。

（四）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内容需作为证据使用的，应

当刻盘存储，并填制《同步录音录像摄录情况记录表》，详

细记录执法人员姓名、摄录人员姓名、摄录起止时间、地点、

所用录音录像设备的品牌型号、录音录像格式、长度等情况，

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本单位领导签字加盖本单位印章后入卷

备查。

第十三条 执法记录仪所录制的内容需要公开使用的，

应当经局主要领导批准。

第四章 监督

第十四条 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现场执法记录仪实施



情况进行日常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进行纠正。

第十五条 局机关责任追究考核办公室，负责对全局各

科室按程序规范使用执法记录仪情况进行检查、监督、考核，

并将其纳入到依法行政进行考评。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市、区有关规定，追

究单位领导及案件主办人的相关责任。

（一）有条件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而没有进行，影响重大

案件办理，或导致行政诉讼败诉的，复议机关撤销或变更具

体行政行为的。

（二）为掩盖违法行为而不对执法活动进行同步录音录

像，或者擅自对视听资料进行剪辑或删改的。

（三）对视听资料管理不善导致证据丢失、损毁致使案

件难以定性处理的。

（四）因未严格执行本办法规定，或者执行中弄虚作假，

给案件的调查、复议、应诉等造成不良后果的。

（五）应当追究责任的其他情形。

大余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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